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办公室关于印发《辽宁省银行业
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综合考评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各中心支行(不含大连)、营业管理部，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、大连市分行，辽宁省各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一级分行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辽宁省分行，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，盛京银行：
为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严格执行代理国库业务相关政策法规，提升代理国库业务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，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制定了《辽宁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综合考评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反映。
    请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各中心支行（不含大连）、营业管理部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。
    附件：1.辽宁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综合考评办法（试
行）
2.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综合考评明细表（附1）
3.金融机构代理国库业务综合考评分值表（附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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